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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D MIT雙鋼印實名制口罩上路首日 鄭市長訪視藥局販售情形 

鄭文燦市長今(24)日到桃園區的健保特約藥局關心「MD」及「Made 

In Taiwan」雙鋼印實名制口罩首日銷售情形，並提醒民眾國產平面醫用

口罩必須標示雙鋼印，主要是為了便利民眾快速辨識，輸入的醫用口罩

並沒有強制規定製造廠國別及 MD，民眾要正確選購合法的醫用口罩，請

務必認明完整外包裝上有標示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、品名、製造廠名稱

及地址等資訊。 

鄭市長表示從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，平面醫用口罩已經成

為國人生活的必需品，為了讓民眾可以快速明確辨識所選購的醫用口罩

是否為國產，自 9月 24日起實施國產製作的平面醫用口罩，必須逐片在

口罩邊緣 1.5公分以內標示大於 0.4公分的「MD」及「Made In Taiwan」

字樣，實名制醫用口罩也一樣同步供應販售，以確保國產平面醫用口罩

不會與其他口罩混淆，讓民眾可以放心使用，至於 9月 23日(含)前國內

合法生產之平面醫用口罩，可持續販售至 109 年 12 月 24 日，在 12 月

25 日之後只有雙鋼印的口罩或經衛生局驗章的國產平面醫用口罩才能

販售，桃園市政府會持續透過源頭查廠及通路稽查的多重把關方式，查

核市面上販售的口罩，以保障市民。 

鄭市長最後提醒大家要買非實名制的盒裝醫用口罩，一定要在藥局、

藥粧店、醫療器材販賣業等合法通路購買，並確認完整外包裝上必須有

「衛部(署)醫器製(壹)字第 000000 號」或「衛部(署)醫器輸(壹)字第

000000 號」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、品名、製造廠名稱及地址等相關資訊，

千萬不可以購買來路不明之口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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